[bookmark: _GoBack]评分标准
	报价文件未密封或比选文件内容不完整将取消比选资格。

	投标报价
（20分）
	报价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，即满足遴选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审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
其他报名单位的报价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投标报价得分=（评审基准价／投标报价）×20，计算分数时四舍五入取小数点后两位。

	在藏办公场所（5分）
	在拉萨必须具备固定办公场所，需提供房屋合同或者办公场所照片。符合得5.0分，不符合得0分。

	类似业绩（20分）
	依据供应商近三年（2023年1月1日至今）承接的与本项目类似的业绩，具体标准如下：每提供1个类似业绩得5.0分,最高得20分（同等条件下，具备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业绩的优先）。
注：未提供业绩证明材料或提供的材料无效的，不得分；采购人有权核查业绩证明材料原件。

	项目团队（20分）

	1.针对本项目配置1名项目负责人：其具备相关专业(土地类)高级职称得10分，不提供不得分；
2.针对本项目应整体配置项目团队成员：提供一名具备相关专业(测绘、土地资源管理)中级职称的人员得5分，不提供不得分，本项最高得10分；
注：以上人员均需提供证书复印件或扫描件、身份证、职称证，否则不得分。

	项目实施方案（35分）
	根据实施方案进行评审，包括但不限于：①项目背景分析；②工作内容分析；③技术方案；④质量和保密措施；⑤售后响应及保障措施。以上全部内容详细合理、符合项目实际需求的最高得35分，每缺少一项或不满足要求的或方案脱离实际的扣7分，每有一项内容存在缺陷或不合理的扣3分，直至扣完为止。
注：项目实施方案合理、科学不得超过50页，否则不得分。





